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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云府行复〔2019〕6 号

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棠梨村委会棠梨第一村民小组。

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棠梨村委会棠梨第二村民小组。

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棠梨村委会棠梨第三村民小组。

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棠梨村委会棠梨第四村民小组。

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棠梨村委会棠梨第五村民小组。

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棠梨村委会棠梨第六村民小组。

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

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

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棠梨村委会棠梨第一、二、三、四、

五、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申请人棠梨自然村）不服被申

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作出的《罗定市

人民政府关于素龙街棠梨药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

（罗府决〔2018〕13 号），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向本府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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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不服被申请

人罗定市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作出的《罗定市人

民政府关于素龙街棠梨药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罗

府决〔2018〕13 号），于 2019 年 3 月 5 日向本府申请行政

复议。申请人不服的均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本府依法予以

受理并合并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棠梨自然村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

的《罗定市人民政府关于素龙街棠梨药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

理决定》（罗府决〔2018〕13 号）。

申请人棠梨自然村称：

1952 年，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土地所有证的土

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在 1957 年棠梨自然村（合作社）

租借给罗定县药材公司种植药材，租期 30 年，经办人为当

时赤坭乡干部陈钜均。1984 年罗定县药材公司解散，棠梨药

场由素龙区托管。1987 年土地租期满后，申请人一直利用各

种途径和方法追回土地，但毫无结果。罗定市人民政府认为

棠梨药场的土地在 1957 年划拨给罗定县药材公司，未有证

据，将申请人棠梨自然村的土地划拨给外单位触犯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第三条。2012 年 12 月 2 日，市国土局将棠梨药

场土地权确认为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农民集体所有并颁

发了土地所有权证，违反了土地登记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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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定市国土局于2014年9月18日发出土地确权受理通知书、

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和 2015 年 1 月 27 日先后两次到棠梨

六个小组现场调查、勘测指界，为什么申请人棠梨自然村还

未申请确权，罗定市国土局还未公开审理和公示相关调查材

料，罗定市人民政府就作出处理决定？颁发该证违反了土地

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依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

在 1952 年已经全部确权给棠梨村六个小组所有，1957 年将

该土地划拨给罗定县药材公司不合法。

申请人棠梨自然村提交了以下证据：

1、罗定市人民政府关于素龙街棠梨药场土地权属争议的

处理决定》（罗府决〔2018〕13 号）。

2、《土地房屋所有证》。

3、居民身份证。

4、土地确权申请书

5、证明。

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请求：

一、撤销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作出的《罗定市人民政府关于素龙街棠梨药场土地权属争

议的处理决定》（罗府决〔2018〕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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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法确认申请人持有的罗府集有（2012）第 00XXX1

号《集体土地所有证》具有法律效力，该证所登记的土地

41.65 亩属于申请人集体所有。

三、依法确认罗府集有（2012）第 00XXX1 号《集体土地

所有证》所载面积以外的棠梨药场 52.93 亩土地依法属于申

请人集体所有。

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称：

《罗定市人民政府关于素龙街棠梨药场土地权属争议的

处理决定》（罗府决〔2018〕13 号）（以下称“13 号决定

书”）存在认定部分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且存在适用法律

依据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应当依法予以变更。

罗府决〔2018〕13 号处理决定对二号地块查明部分事实

错误、证据不足。棠梨自然村没有证据证明其在二号地块上

连续耕种 20 年的事实。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

社有证据证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都还对二号地块进行管理、

收取租金等收益行为，且得到对方的认可。

罗府决〔2018〕13 号处理决定存在适用法律依据错误、

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棠梨药场 94.58 亩集体土地所有权明

确，属于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的集体财产。

《集体土地所有证》是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

对相应地块拥有物权的权利凭证，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变更

或者撤销。罗府集有（2012）第 00XXX1 号《集体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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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所载面积以外的棠梨药场 52.93 亩土地的权属也是明确

的，即使没有办证也不能确权给其他任何第三人。棠梨自然

村个别村民违法耕种行为不能成为确权依据，被申请人适用

法律错误。维持罗府决〔2018〕13 号处理决定将造成城镇集

体财产流失，侵犯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合法

权益。

综上所述，申请人对棠梨药场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依据充分，被申请人的 13 号决定

书没有尊重客观事实，存在认定部分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以及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的情形，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 13 号处理决定，并

确认申请人持有的罗府集有（2012）第 00XXX1 号《集体土

地所有证》具有法律效力，确认罗府集有（2012）第 00XXX1

号《集体土地所有证》所载面积以外的棠梨药场 52.93 亩土

地属于申请人集体所有。

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提交了以下证据：

1、《各场承包鱼塘、耕田概况集各承包户欠承包款一览

表》《各场承包户上交就散年鱼塘、稻田承包款表》《收据》

《棠梨场鱼塘、水、旱田承包情况表》《镇属各场鱼塘、水

田面积情况（分户承包）》。

2、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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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罗定市国土资源局对争议土地的调查处理，程序合

法

2014 年 8 月 25 日，棠梨第一、二、三、四、五、六村

民小组（以下简称“确权申请人”）向我府递交《土地确权

申请书》和相关材料，要求对素龙街棠梨村委辖区内的棠梨

药场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确权，9 月 18 日作出《土地

确权属受理通知书》、《土地确权协助调查通知书、》《答

辩通知书》，有关文书已送达给各方当事人。

2014 年 12 月 25 日、2015 年 1 月 28 日，罗定市国土资

源局组织了各方当事人代表到现场指界，确定了争议范围。

罗定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询问了确权申

请人的代表，9 月 25 日询问了知情人陈龙章、莫华东，10

月 12 日询问了陈灿中、陈汉球。

2018 年 11 月 5 日，第三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

社递交了《关于对棠梨药场土地权属的答辩》和相关证据材

料。11 月 15 日，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的答辩意见

及相关材料的副本送达给申请人。

11 月 22 日，罗定市国土资源局组织了双方当事人进行

调解，通报了调查结果，双方对调查结果没有异议（见调解

笔录第 7、8 页），调解未果。

12 月 18 日，罗定市国土资源局作出了《罗定市国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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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局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意见》，转由我府作处理决定。

12 月 28 日，我府作出了《罗定市人民政府关于素龙街棠梨

药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罗府决［2018］13 号），

该文书已送达给当事人双方。

二、我府对争议地的事实认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

罗定市国土资源局的调查情况，可以认定以下事实：

争议的土地在 1957 年至 1981 年期由罗定县药材公司间

控制、管理和收益，1981 年罗定县药材公司解散后由素龙区

公所（后改称镇政府地、街道办事处）接管，一号地块一直

管理到现在，二号地块管理到 1987 年，此后二号地块一直

由确权申请人的村民无偿耕作到现在。一号地块和二号地块

的部分土地于 2012 年 12 月 2 日由申请人办理了罗府集有

（2012）第 00XXX1 号《集体土地所有证》，面积 2.7766 公

顷，折合 41.65 亩。详见《罗定市人民政府关于素龙街棠梨

药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罗府决［2018］13 号）“本

府查明”部分（第 4-5 页）。

三、我府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

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单位

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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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

理。”

处理依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国

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 26 号）第二十条第一款规

定：“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目前该村农民集体实际使

用的本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确定所有权。” 第二十一条规

定：“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

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

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

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

地所有权。”

综上，我府作出的《罗定市人民政府关于素龙街棠梨药

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罗府决［2018］13 号），认

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内容适当、程

序合法，请复议机关予维持，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

据：

1、《土地确权申请书》及相关材料。

2、受理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协助调查通知书、送达回

证。

3、答辩书及相关材料

4、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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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请人对答辩的回应书。

6、现场勘测、指界通知书及送达回证。

7、指界签到表、现场勘测图。

8、调查笔录、争议范围图示意图。

9、调解通知书、送达回证。

10、会议签到表、调解笔录。

11、罗定市国土局调查处理意见。

12、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

本府查明：

申请人棠梨自然村认为罗定县药材公司于 1957 年借用

申请人棠梨自然村桐油岗、良坟岗、良坟埇耕地办棠梨药场，

租期三十年；罗定县药材公司在 1981 年解散后，将药材土

地、房产、耕牛农具等全部转交素龙公社代管，申请人棠梨

自然村开始多次要求收回耕地。2014 年 8 月 19 日，申请人

棠梨自然村以罗定市素龙街道办事处为被申请人，向被申请

人罗定市人民政府提交土地确权申请，要求对棠梨药场争议

土地进行确权。

2014 年 9 月 18 日，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予以受理

并通知罗定市素龙街道办事处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

2018 年 11 月 5 日，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

社向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提交答辩书。申请人罗定市素

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辩称：一、棠梨药场的土地是租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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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素龙区公所代管，不是事实。棠梨药场使用的土地由棠

梨大队根据当时的土地政策无偿划拨给药场使用，面积约 26

亩。1984 年左右，罗定县药村总公司关闭了药场并根据上级

规定把药场的土地划给素龙区公所（现称街道办事处）管理

使用。二、棠梨药场的土地使用权属于素龙街道办事处，国

家所有。当地村民一直未对素龙街道办事处接收棠梨药场的

土地提出异议，直到 2009 年左右，棠梨部分村民认为棠梨

药场的土地是无偿租借，没有变更所有权和使用权，要求归

还棠梨药场的土地。三、棠梨药场土地权属已确认登记。棠

梨药场的土地已于 2012 年 12 月 2日由市国土局确认为素龙

街道经济联合总社农民集体所有，并颁发了土地所有权证。

经调查，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认定如下事实：

申请人棠梨自然村与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

社之间发生争议的土地在棠梨村委辖区内的原棠梨药场地

块，面积 94.58 亩，其中：一号地块面积 11919.18 平方米，

折合 17.88 亩，为鱼塘范围；二号地块面积 51131.8 平方米，

折合 76.70 亩，为旱地和荒地范围。1957 年，罗定县药材公

司在上述范围内创办药场，一直经营到 1984 年解散，解散

时把药场工人、土地、房屋和生产工具交由素龙区公所（后

改镇政府地、现称街道办事处）接管，素龙区公所接管后，

先后委派了莫 X 清、梁 X 波为场长管理原药场范围的工人、

土地、房屋生产工具，药场的土地部分由原药场工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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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租给棠梨自然村的村民耕作，每年租金按地每亩 10 元、

水田每亩 30 元计算，由棠梨自然村的村民陈 X 彰、陈 X 巨

代收后交管理区，二号地块的土地收了三、四年租金后地不

再收。一号地块的土地于 1985 年由承租户棠梨自然村的村

民陈 X 彰、陈 X 巨改作两张鱼塘经营，1985-1989 年每年承

包款 800 元，1990-1994 年每年承包款 1650 元，交素龙镇政

府。1995-2011 年由梨自然村的村民陈龙章接着承包鱼塘，

每年承包款 4800 元，交素龙镇政府。2012 年以来，由棠梨

正冲村的村民莫 X 华承包鱼塘，承包期限 10 年，每年承包

款 5000 元，交素龙街道办事处。2012 年 12 月 2 日，一号地

块的土地和二号地块的部分土地，由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

经济联合总社办理了罗府集有（2012）第 00XXX1 号《集体

土地所有证》，面积 2.7766 公顷，折合 41.65 亩。二号地

块的土地约于 1988 年素龙镇政府停止收租金后，一直由申

请人的村民无偿耕作到现在。

2014 年 8 月 25 日，申请人棠梨自然村向被申请人罗定

市人民政府递交《土地确权申请书》，要求对棠梨药场范围

内的土地进行确权，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转由罗定市国

土资源局办理。2018 年 11 月 22 日，罗定市国土资源局组织

双方调解未果，转由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处理。

根据查明的事实，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认为：

申请人棠梨自然村与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



12

社之间的争议是单位与单位之间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由被申请人罗定

市人民政府处理。

棠梨药场的土地在 1957 年由申请人棠梨自然村所在的

赤泥乡（管辖现棠梨、思围、七和、龙税、赤泥等村委辖区

范围）划拨给罗定县药材公司种植，1962 年 9 月《农村人民

公社条例》（又称《六十条》）实施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

（现称村民小组）等农村集体组织才正式出现，申请人棠梨

自然村认为该土地是租借给罗定县药材公司经营三十年的，

缺乏事实依据。棠梨药场解散后，罗定县药材公司把原药场

工人、土地、房屋和生产工具交由时素龙区公所接管，素龙

区公所派出了管理人员接管，实施了管理和收益。

一号地块的土地从出租给村民到改作鱼塘经营，素龙街

道办事处（前称区公所、镇政府）行使了管理和收益的权利，

处于连续无间断状态，在 2012 年土地所有权总登记时登记

为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农民集体所有。素龙街道经济联合

总社属于镇级农民集体经济组织，2012 年土地所有权总登记

时把该地块的土地确定给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农民集体

所有，符合《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

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棠梨自然村要求把该地块的土地确定

给申请人棠梨自然村所有，没有依据。

二号地块的土地由于素龙街道办没有提供在 1988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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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经营、管理和收益的依据，由申请人棠梨自然村的村民

一直无偿耕作到现在，已年满二十年，期间无争议。根据《确

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该地

块的土地应视为申请人棠梨自然村农民集体所有。虽然该地

的部分土地已于 2012 年登记为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农民

集体所有，但使用情况与实际不符，其土地所有权登记应予

纠正。

因此，调解未果后，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作出《罗定市人民政府关于素龙街棠梨药场土

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罗府决〔2018〕13 号），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确定土地所

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的

规定，决定：处理决定生效后，由罗定市不动产登记局，按

照《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素龙街道经济联

合总社农民集体持有的罗府集有（2012）第 00XXX1 号《集

体土地所有证》进行更正登记；一号地块的土地，面积 17.88

亩，具体范围见罗定市国土资源局绘制的《罗定市素龙街棠

梨药场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示意图》，属于罗定市素龙街

道经济联合总社农民集体所有；二号地块的土地，面积 76.70

亩，具体范围见罗定市国土资源局绘制的《罗定市素龙街棠

梨药场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示意图》，属于申请人棠梨自

然村农民集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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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棠梨自然村与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

社均不服上述处理决定，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另查明，2012 年 12 月 2 日，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

颁发了罗府集有（2012）第 006801 号《集体土地所有证》。

本府认为：

本案属于土地使用权争议行政处理纠纷，焦点是被申请

人罗定市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作出的《罗定市人

民政府关于素龙街棠梨药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罗

府决〔2018〕13 号）是否合法。

一、关于事实认定和证据问题

罗定县药材公司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公布之前就已经使用争议的土地，因此，罗定县药材公司的

性质及使用争议土地的性质对于确认争议土地的权属是主

要事实。如果罗定县药材公司属于全民所有制单位或者城市

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农民集体的土地且迄今没有退给农民

集体，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六

条第一款之规定，争议土地应当属于国家所有。如果罗定县

药材公司不属于全民所有制单位或者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

且未办理征地手续使用农民集体土地，根据《确定土地所有

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四款之规定，被申请人

罗定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按当时规定补办征地手

续或者退还农民集体。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处理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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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梨自然村与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土地权

属争议，未查明罗定县药材公司的性质，也未查明罗定县药

材公司使用争议土地的性质。

申请人棠梨自然村陈述自 1990 年开始就要求返还争议

土地，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辩称申请人棠梨

自然村自 2009 年就争议土地主张权属并要求返还，而争议

土地于 2012 年 12 月 2 日登记发证。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

府未查清争议土地是否在土地有权属争议时进行登记，登记

发证是否违反《土地登记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规定。

在案证据无法证明争议土地由罗定市素龙街道办在经营

管理和连续使用还是由申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

社在经营管理和连续使用。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认定申

请人罗定市素龙街道经济联合总社连续使用争议土地已满

二十年，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因此，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主要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关于适用依据问题

罗定县药材公司性质及使用争议土地性质的事实未查

清，根据在案证据，无法判断争议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还是农

民集体所有。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直接适用《确定土地

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前段“农民集体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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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

用者所有”的规定进行确权，属于适用依据错误。

三、关于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程序问题

本案土地权属纠纷的双方是棠梨自然村和罗定市素龙街

道经济联合总社，但申请人棠梨自然村申请调处土地权属纠

纷时，以罗定市素龙街道办事处为被申请人，被申请人罗定

市人民政府未审查就予以受理并通知素龙街道办事处进行

答辩和举证。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调处土地权属纠纷，

违反《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规定的程序，属违反

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作出《罗定市人民

政府关于素龙街棠梨药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罗府

决〔2018〕13 号），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

误，违反法定程序。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三）项之规定，撤销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作出的《罗定市人民政府关于素龙街棠梨药场

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罗府决〔2018〕13 号），责令

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对本案土地权属争议依法重新处

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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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以云浮市人民政府为被告，向云

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云浮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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